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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地方标准《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识管理规范》 

编制说明 

 

一、任务来源 

根据《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19年度第四批上海市

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沪市监标技〔2019〕544号）的

要求，《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识管理规范》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

局提出，由上海市市容环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，由上海市绿化和

市容管理局和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共同修订该标准。 

二、背景情况 

为加快构建符合上海超大城市特点的综合管理新模式、全面提高

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、健全城市管理标准体系，落实《2016年上海

市标准化工作要点》所确定的“着力加强社会治理领域标准化建设，

发挥标准新优势”的重点工作中关于“会同安全生产、卫生、司法行政、

绿化市容、水务海洋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，在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领

域出台相关标准化三年行动计划”的标准化工作要求，2016年初由上

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出需求，开展《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识管理

规范》（以下简称“规范”）编制工作，并于2019年1月正式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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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7月1日，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正式实施，《条例》

所称的生活垃圾，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

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

弃物。《条例》明确要求：本市以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

害化为目标，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

类处置的全程分类体系，积极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

用。 

为将《规范》中涉及四分类垃圾定义与《条例》完全匹配，同时

结合《条例》实施之后生活垃圾分类前段收集实践经验，进一步调整、

优化细分类标志标识，更好地引导全社会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为

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管理依据，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正式提出《规

范》修订申请。 

三、编制原则 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1部分：标准

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标准编制遵循“一致性、协

调性、易用性”的原则，编写过程中，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或文件： 

GB/T 20501.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 

第1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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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 20501.2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 

第2部分 

DB31/T 604 绿化和市容公共信息图形标志设置规范 

四、起草过程 

1、 项目开题阶段 

2019年12月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《生活垃圾分类标

志标识管理规范》地方标准的修订计划。 

2、 初稿阶段 

2020年上半年，虽受疫情影响，未能召开《规范》相关技术内

容讨论会，但标准编制组仍紧抓任务重点，针对《条例》内容，结合

垃圾分类实施情况调研结果，将《规范》中相关内容做了充分梳理和

修改。 

3、 征求意见阶段 

2020年7月，由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函，向

市房管部门、部分社区、环卫企业以及全市16个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征求了意见。由于该标准于2019年正式发布，对标准的内容的规范

性和标志的可识别性等均做过详细征求意见和测试，本次修订仅收到

7条意见，其中采纳6条，不采纳1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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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21日，上海市市容环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上海市绿化和市

容管理局第三会议室召开了《规范》修订征求意见稿专家讨论会。与

会专家组和代表认真听取了编制组对标准编制过程和内容的介绍，对

标准内容进行逐条讨论。 

4、 审定阶段 

2021年3月22日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了《规范》（送

审稿）审定会，专家组听取了起草组关于标准修订情况和主要内容的

说明，并对文件送审稿进行了逐条审议，提出审定意见如下： 

1、该文件结构合理，内容完整，符合GB/T 1.1-2020的编写要求。  

2、该文件的修订结合了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落实过程

中的实际情况，优化了分流垃圾的术语、标志，为规范本市的生活垃

圾分类工作，确保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清晰、统一管理提供支撑作用。 

3、该文件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了管理部门及使用单位、社区

居民的意见，参考了国家和本市有关生活垃圾分类的条例和标准，具

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。 

4、鉴于标志标识属于同义重复，建议标准名称改为《生活垃圾

分类标志管理规范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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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组一致同意该文件通过审定，建议起草组按专家组提出的意

见对文件做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报批稿并报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批准发布。 

五、关键技术内容的说明 

1、术语和定义中新增“绿化垃圾”定义（见3.5）； 

2、修改了术语和定义中分流垃圾、餐厨垃圾和四类分类垃圾的

定义（见3.1、3.4、3.7、3.8、3.9、3.10和3.10，2019年版的3.1、

3.4、3.6、3.7、3.8、3.9）； 

3、删除了“类别”章节（见2019年版的第4章）； 

4、将“设计”和“标志和标识”合并更改为“标志要求”（见第4章，2019

年版的第5章和第6章）； 

5、修改了“大件垃圾”和“装修垃圾”的标志，并对应修改了收运车

辆和收集区域相关标志（见表1、表6、表7、表8、图A.1，2019年版

的表2、表7、表8、表9、图A.1）； 

6、增加了“绿化垃圾”的颜色要求和标志（见4.2、表1）； 

7、修改了“干垃圾”的细化分类类别，将“污损纸张”改为“废弃口

罩”，“大骨”改为“贝壳”（见表3，2019年版的表1）； 

8、对应增加了“干垃圾”中“贝壳”“废弃口罩”的图形符号，修改了

收集容器组合分类标志（见表3和表4，2019年版的表4和表5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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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将“标识管理要求”更改为“标志管理要求”（见第5章，2019年

版的第7章）； 

10、修改了“细化分类类别”使用要求（见 5.1.4，2019年版的4.2）； 

11、修改了标志元素尺寸的单位及误差要求（见表9，2019年版

的表10）。 

六、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

1．范围 

本章明确了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及适用范围，包括了全市分流和分

类生活垃圾，可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流、分类投放、收集、暂存、转

运、处理处置等作业和管理工作提供依据。 

2．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章罗列了标准正文所引用的一系列标准。 

3．术语和定义 

本章界定了分流垃圾和分类垃圾的定义，根据其产生、收集、转

运的渠道进行分别定义，给出了与本标准直接相关的10个术语的定

义，以利于对本标准的正确理解和使用。其中，将标准中可回收物、

有害垃圾、湿垃圾、干垃圾四个术语与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

修改一致；将餐厨垃圾术语的定义与《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》

修改一致；新增了绿化垃圾的定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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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给出了分流垃圾定义，并列举了分流垃圾所包括的装修垃圾、大

件垃圾、绿化垃圾。 

3.2根据2018年1月1日发布实施的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

(市府57号令)相关内容，给出了装修垃圾定义。 

3.3根据《大件垃圾收集和利用技术要求》GB/T 25175，给出了大件

垃圾定义，此处主要指废旧家具。 

3.4给出了餐厨垃圾的定义，主要是除居民日常生活以外的食品加工、

饮食服务、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余和食品加工废料，不包

括菜场产生的垃圾。 

3.5此条是修订新增术语。考虑到市政道路、住宅小区的修剪产生的

绿化植物废弃物，均由环卫托底处理，因此新增一条术语。 

3.6分类垃圾是除分流垃圾以外的，需要根据类别进行分类投放的垃

圾，也是本标准着重的部分。 

3.7给出了可回收物的性质，并列举了所包含内容，更易于实际使用。 

3.8给出了有害垃圾定义，是需要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垃圾，需

要特殊安全处理的生活废弃物。 

3.9列举了湿垃圾所包含的内容。 

3.10给出了干垃圾的定义，是除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和湿垃圾以外的

所有一切生活废弃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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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标志和标识 

4.1-4.2对标志的字体、字号和颜色等做了规定，大件垃圾、装修垃圾

和餐厨垃圾属于分流垃圾，不列入分类垃圾中去，但考虑其属性及最

终处置方式，将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的主体颜色定为与可回收物一

致，将餐厨垃圾的主体颜色定为与湿垃圾一致；绿化垃圾采用绿色。 

4.3-4.4节规定了分流垃圾标志和分类垃圾标志。对每一大类分类垃圾

和每一小类分类垃圾均给出了图形标志。其中，根据征求意见阶段收

集到的意见做了更新：装修垃圾、大件垃圾的图形标志新的图形更加

具象化，便于民众辨识；新增了绿化垃圾的图形标志。 

4.5节规定了生活垃圾细化分类标志图形符号，其中干垃圾中的“大骨”

修改为“贝壳”；“污损纸张”修改为“废弃口罩”。 

4.6条规定了收集容器组合分类标志。其中包括四种分类垃圾的收集

容器标志图案，还包括了部分对单项垃圾进行单独收集的标志图案，

如对可回收物中的废玻璃、废金属、废塑料、废纸板、废旧纺织物、

废电器电子产品以及有害垃圾中的废药品、含汞废弃物，新增了废金

属、废塑料、废纸张等单项标志，这些单项标志可供开展单项收集工

作的地方选择使用。修改了表4中的说明，使其表述更为符合《上海

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的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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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7本条规定了收集容器简易分类标志，该类标志主要应用于非标垃

圾收集容器，由于尺寸过小无法看清的情况下使用。 

4.8本条规定了收运车辆份分类标志图案，结合了《上海市绿化和市

容管理局关于环卫作业车辆启用新型标志的通知》（沪绿容[2017]41

号文）的要求设计。 

4.9本条规定了分类收集区域标志图案，分为横向和竖向两种，用于

垃圾箱房临时收集点的悬挂，大件垃圾、装修垃圾、餐厨垃圾和绿化

垃圾的临时堆放点在市政道路、居民区的需求较为迫切，虽不属四类

分类垃圾，但考虑实际情况，设置了该四类垃圾的收集区域标志图案。 

5 标志管理要求 

5.1-5.2节对分类收集标识的张贴、使用和管理提出了要求。规定了分

类收集容器、分类投放点、收集点、转运点、应根据收运垃圾品种分

别张贴相应分类标识。分类标识只能进行等比例放大或缩小。 

5.3根据GB/T15566.1《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第1部分：

总则》，对分类标识的基本辨识元素大小和观察距离给出了定量关系，

为更为科学地确定标识尺寸给出了依据。 

5.4-5.7给出了不同容积垃圾收集容器的不同标识张贴尺寸要求。 

5.8对分类收集容器的本身颜色给出了规定。 

5.9-5.10对清运车辆及驳运车辆的涂装给出了色标和位置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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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 

标准编制组在修订期间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调研，有扎实的科研

基础和知识积累，有较为充分的相关数据调查佐证、资料分析和行业

探讨，标准文本主要内容取得了专家较为一致的认可。在标准的修订

过程中，进行了研讨和书面意见征询，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

意见。 

八、标准实施建议 

为使标准能够更好地发挥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作用，建议

如下： 

一是对《规范》地方标准的宣传贯彻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，做好

宣传培训，市级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有针对性地对行业条线进行培训；

同时以社区为单位，进行标志主要内容和具体分类的宣贯和培训，使

社区居民熟悉了解分类标志，使标准的实施真正落到实处。 

二是对《规范》地方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定期的成效

评价，及时发现标准执行中的问题，不断修改完善，提高标准的科学

性、协调性和可操作性。 

三是对《规范》相关配套的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进行进一步梳理、

更新和协调，加快建立健全符合上海城市特点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规

范体系。 


